关于选聘安阳东鑫再生资源科技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评估机构的公告
                                
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11月4日裁定受理安阳东鑫再生资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鑫公司或债务人）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4年11月18日指定河南道宇律师事务所担任该公司破产管理人。因破产清算需要，现公开选聘评估机构开展资产评估工作，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破产企业基本情况
东鑫公司成立于2011年8月29日，住所地为安阳县洪河屯乡上营村西北角，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522MA403XQ14J，法定代表人张振东，注册资本：1000万，营业期限自2011年8月29日至2021年8月28日，股东：张振东，经营范围：利用废渣回收铁矿粉；销售：铁矿石、铁精粉、碱式碳酸锌、活性氧化锌、锌矿粉。
二、工作内容
1.根据管理人的要求和相关规定实地查勘评估标的，对债务人在法院裁定受理破产清算之日的全部资产进行评估，出具评估报告；
2.按管理人的要求就评估报告进行解释、说明；
3.按管理人的要求列席债权人会议，就债权人有关资产评估问题进行解释和答复。
4.管理人提出的需要评估机构提供的其他专业服务。
三、资质及要求
参选机构应仔细阅读选聘文件的相关内容，按本文件的要求起草和提交参选文件，并保证所提供的全部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
1.参选机构应为安阳市辖区内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评估机构，持有国家行业主管部门颁发的有效执业资格；
2.近三年内未受到行政机关、主管部门或行业自律组织的行政处罚或纪律处分，且不得进入国家信用信息公示的失信人名单（承诺及截图）；
3.与债务人及其关联企业或其他相关人员不存在利害关系，或者其他可能影响作出公正判断的关系；
4.派出人员具有近三年参与破产清算或重整项目评估工作经验；
5.本项目不接受联合申报。
四、参选文件
参选文件相关内容的制定不得设置假设性前提条件，参选文件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机构简介及资格证书、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
2.参与破产清算或重整项目的业绩清单及合同等证明材料复印件；
3.简要工作方案，包括但不限于工作计划、人员安排、工作进度安排、人员资质证明材料、工作机制的保障等内容。
4.服务费报价：报价为固定金额的包干报价，不接受费率报价，在同等条件下，服务费报价作为确定机构的主要因素。
5.承诺书，至少应包括：（1）提交的材料真实、准确；（2）工作中所接触到的未经公开的信息严格保密；（3）按照本公告确定的评估范围及破产管理人的工作要求完成评估工作；（4）出具的评估报告符合行业准则、业务规定和其他相关要求；（5）关于近三年在本行业内从事相关工作未受到政府部门给予不良记录或行政处罚，未被司法机关判处承担法律责任以及近一年在本行业内从事相关工作未受过惩戒和处分的声明；（6）与管理人、已知债权人、债务人相关人员不存在利害关系；（7）承诺自愿承担可能无评估服务费用的风险。
6.参选机构认为需提供的其他证明文件。
[bookmark: _GoBack]以上申报文件均须加盖公章，参选机构应对以上文件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参选机构应最迟于2025年3月5日17点前提交壹份参选文件(装订密封，封口处加盖印章)，地址：安阳市文峰区弦歌大道景诗雅苑写字楼A座24层，联系人及电话：张律师13193537396。通过邮寄方式报名的，须保证管理人在报名截止日期前收到报名材料，否则报名无效。
五、其他事项
1.管理人将根据参选文件进行书面评审，择优确定一家中选机构；如果只有一家机构报名，符合资格要求的，直接确定该机构。最终被选定机构将签订相关合同，未被聘用的机构不再另行通知，已提交的参选文件不予退还。
2.管理人有权要求参选机构二次报价，如参选机构在规定时间内不报价的，视为放弃本次比选程序。
3.鉴于本案系执转破案件，第三方机构的报酬待资产变现并实施破产财产分配时支付，但最终能否支付及支付比例管理人不予承诺和保证，本案可能面临无报酬风险，报名前请审慎考虑。
特此公告。
  

  安阳东鑫再生资源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5年2月19日

附：项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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